



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

附屬單位預算信託基金部分
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結果

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結果
甲、僑務委員會主管
　一、莊守耕公益基金
(一)基金運用計畫：應依據收支、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
(二)總收入：1萬5千元，照列。
(三)總支出：2萬8千元，照列。
(四)本期短絀：1萬3千元，照列。
　二、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
(一)基金運用計畫：應依據收支、餘絀撥補等項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
(二)總收入：629萬9千元，照列。
(三)總支出：636萬3千元，照列。
(四)本期短絀：6萬4千元，照列。
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結果不須交由黨團協商，院會討論時，由陳召集委員以信出席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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